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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晚报》

机动车驾驶人培训学校是培
训驾驶技能的社会化机构，公安
局则是组织驾驶证考试的主管部
门，两者之间本应泾渭分明。

不过，近日有读者反映，江西
省景德镇市公安局从2007年开
始，陆续使用了当地一家驾校账
上的4700多万元资金。这些款
项，大多数是以报销水电费、汽油
费、购买车辆等名义支出的，甚至
有以住房公积金名义转走的现
金。7日，江西省公安厅对此回应
称，省公安厅高度重视此事，正调
查核实，将根据核查结论，对涉及
的问题依法严肃处理。

堂堂政府部门，为何能从一
家企业随意支取资金？这家驾校
为何成了公安局的“小金库”？

□据《证券时报》

据报道，国家电网华北
分部主任朱长林近日被带走

调查。今年3月已有报道称
审计署将入驻国家电网，并
开展对北京电力公司原总
经理朱长林的离任审计。
当时，朱长林已调任华北分
部主任。

■朱长林简历 早年任
职于河南电力公司，2002 年
调任四川省电力公司总经
理、法人代表，2009年调任北
京电力公司总经理，2013 年
调任华北电网，担任华北分
部主任、党委书记，兼任国家
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一职。

朱长林为全国政协委
员。他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呼
吁推进特高压输电建设（即
使用1000千伏及以上的电压
等级输送电能）。

□据 新华社石家庄5月7日
专电

近日，网民陆续披露河
北省武安市治超执法人员碾
死车主事件，称 5月 4日 23
时，货车车主侯某因涉嫌超
载，在拒绝过磅检查时被执
法人员开车碾死。记者7日
调查了解到，目前当地公安
部门已立案调查，2名涉案人
员已被刑拘。

5月4日23时，武安市治
超站执法二中队5名执法人
员在永峰公路北新庄路段进
行流动治超检查时，发现一
辆超载的石料运输货车（车
牌号DL5095），执法人员示
意其停车检查。

对于车主侯某如何被卷
到车轮下这一问题，几方说法
不一。据网民微博爆料，车辆
停下后，治超人员启动车辆，
致使车主被碾死在车轮下。
车主随行司机张某称，由于当
时天色黑暗，无法看清。

5月7日，当地交通运输
部门回应称，当时车辆停止

后，执法人员要求司机出示
相关证件，遭到车主侯某拒
绝。执法人员责令货车司机
张某开车，由执法人员引导
到治超站进行过磅检测，车
主和司机均不予配合。为防
止该路段交通堵塞，执法人
员将车辆启动后准备开至治
超站，侯某上前阻止时被执
法人员拦住。当货车起步
时，侯某突然挣脱阻拦，钻入
货车左后侧车轮处试图阻止
开车。当发现车主侯某倒在
车下后，中队长立即大声喊

“停车”，并向司机示意。但
车辆已经起步，侯某被卷到
车轮下。执法人员见状立即
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公安
部门报案，经到现场抢救的
医务人员确认，侯某抢救无
效死亡。

网民微博消息称，车主
不愿接受超载检查的原因是
此前每月缴纳了3000元“过
路钱”。当地交通部门表示，
正在全面筛查，一旦查实相
关情况，对责任人绝不姑息，
从严处理。

景德镇市公安局涉嫌在一驾校报账4700多万元

驾校为何成了公安局的小金库

公安局通过驾校报销接待费用
公安局通过驾校报销自来水水费

（网络图片）

执法人员查超载时碾死车主
事发河北武安，2名涉案人员已被刑拘

朱长林 （资料图片）

国家电网
华北分部主任朱长林被查

驾校虽与公安局脱了
钩，但黄某的警察身份并没
有改变，2007年3月，黄某
从公安局退休，也就是说，
从2004年至2007年，黄某
一直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担
任着驾校的企业负责人。

2013年4月27日，黄
某父女二人，被景德镇市人
民检察院以侵吞国有资
产、涉嫌贪污为由提起诉
讼。但黄某坚称，驾校已
经做了变更，属于个体经
营，因而不存在侵吞国有
资产的行为。黄氏父女被
拘留之前一个月，景德镇
市公安局向市检察院出具
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中写
道：“由于上级要求政法机
关不能办企业，当时公安办
案经费紧张等原因，市公安
局虽下文与驾校脱钩，但未
办理任何财产移交和过户

手续，仍在驾校采取报账
制和上缴费用等方式支出
经费。目前该驾校的资
产，均属我局所有。”

这份文件至少说明，该
公安局明知法律不允许其
经办或参与经办驾校，但仍
承认驾校为公安局所有；市
公安局用驾校的钱支出经
费，且只有1350万元依法
上缴财政。

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
中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各
项罚没收入和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全额上缴财政。
地方政府应将公安机关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实行全额
保障。

目前，江西省公安厅有
关负责人正在景德镇市就
此事进行调查，相关工作正
在进行中。

作为一家社会化办学
的驾驶员培训机构，景安驾
校为何要给景德镇市公安
局不断地报销各种费用？
景安驾校与公安局究竟是
什么关系？

采访中，黄某向记者出
示了自己留作纪念的警官
证，并告诉记者，景安驾校
的前身是景德镇市公安局
创办的“公安驾校”，他曾以
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的身
份兼任驾校校长。

2004 年 5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
理法》正式施行，其中第二
十条明确规定：机动车的
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任

何国家机关以及驾驶培训
和考试主管部门不得举办
或者参与举办驾驶培训学
校、驾驶培训班。法律正
式实施前几天，景德镇市
公安局发出了一份与驾校
的“脱钩函”，明确原市公
安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
校于 2004年 4月 28日与
市公安局脱钩。

但是从黄某提供的账
目来看，景德镇市公安局与
这所驾校不但有经济往来，
而且一直在持续。

当月，景德镇市驾校挂
牌，黄某不再担任公安局办
公室副主任，只担任该驾校
的校长。

“汽油费、春晚用品、节目光盘、
丝袜、餐费、食品……共32026元。”
这不是艺术剧院的演出费用清单，根
据曾经手这些票据的景德镇市景安
驾校负责人黄某的说法，这是景德镇
市公安局2011年以举办警察节的
名义，从驾校“报销”的部分款项。

黄某的女儿曾在景安驾校担
任开票员，她向记者出示的部分发
票和清单显示，有多张与警察节有
关。从黄家父女出示的票据照片
来看，驾校还承担了景德镇市公安
局多项开支：接待费6700多元，购
米费8350元，宣传费、电费、房屋
维修费10万元，水费9800多元，
汽油费每个月7万多元……

黄某称，景德镇市公安局还
曾多次以景安驾校的名义，购买
了十几部小轿车供公安局使用。
黄某向记者提供的 2007 年至
2013年的账簿显示，景德镇市公
安局经景安驾校报销的钱款为
4700多万元。

公安局先后在驾校
报账4700多万元 公安局声称驾校为公有财产

两者表面脱钩，实际上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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